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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科〔2026〕27号

市科技局关于举办第十二届连云港
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

各县区、功能板块科技局（经发局、科经局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

强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使连云港加快成为发展新质生

产力的重要阵地。经研究决定，2026 年继续举办第十二届连云

港创新创业大赛（以下简称“大赛”）。现将《第十二届连云港创

新创业大赛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印发你们，并就做

好大赛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1．本次大赛是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和第十四届“创业

江苏”科技创业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请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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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符合省赛条件的优质参赛项目，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将同时推荐

其参加第十四届“创业江苏”科技创业大赛（以省赛时间为准）。

大赛将举办初赛和决赛，各单位要按照《方案》明确的具体工作

要求和时间进度安排，认真抓好各项任务落实，确保辖区内赛事

组织工作如期完成。

2．各县区科技局（经发局、科经局）、协办单位牵头负责

大赛组织工作，加大大赛的宣传力度，做好参赛项目的组织、筛

选和推荐工作。各单位要认真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团队和企业

参赛。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科技园、众创空间、OPC 社区等

科技创新创业载体要积极组织企业和团队报名参赛。

3．各单位要按照《方案》要求，结合往年工作情况，制定

地方支持政策，重点为参赛的优质项目提供科技园区落地孵化、

创业辅导、投融资对接等扶持措施。各地要加强与地方新闻媒体

合作，加大赛事宣传力度，引导全社会对大众创新创业关注和支

持，形成政府鼓励创新创业、社会支持创新创业、大众积极创新

创业的良好氛围。加大对参赛项目数据统计及分析，跟踪发展动

态，了解创业需求，做好深层次创业服务。

4．各单位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格执行省、市

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规定，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创业大赛组织工作同

部署、同落实，切实加强廉政风险防控。大赛期间，积极主动做

好赛事服务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办赛效率。

5．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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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周 旭 0518-85985396

范强贤 0518-85813873

市科技局高新处 杨 笑 0518-85808245

东海县科技局 韩晓明 0518-87776762

灌云县科技局 宋 丽 18552220118

灌南县科技局 周 旭 19517860786

赣榆区科技局 卢 磊 19805051661

海州区科技局 魏迎山 0518-85219662

高新区科经局 董 里 0518-83081121

连云区科技局 曹书萍 0518-80213888

开发区科技局 胡 媛 0518-80218896

徐圩新区经发局 杨沁泉 15351867857

大赛 QQ群：612278128 投诉电话：0518-85801068

地 址：花果山大道 17号科技创业城 3号楼 801室

附件：第十二届连云港创新创业大赛实施方案

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局

2026年 5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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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十二届连云港创新创业大赛实施方案

一、大赛主题

因创而聚 向新同行

二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主办单位

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局

中共连云港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南京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

（二）协办单位

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

连云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连云港市教育局

连云港市财政局

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

连云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
共青团连云港市委

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

连云港市工商业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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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承办单位

连云港市生产力促进中心

连云港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

南京大学连云港高新技术研究院

（四）支持单位

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江苏金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连云港金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

连云港战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智融私募基金管理（南京）有限公司

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

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江苏科技企业融资路演服务中心连云港分中心

江苏省技术交易市场连云港分中心

江苏省涉海产学研合作联盟

连云港市新医药产学研合作联盟

连云港市新材料产学研合作联盟

连云港市装备制造产学研合作联盟

国家、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

县区、功能板块科技局（经发局、科经局）

驻连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产业镇长团

三、参赛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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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赛分企业组和团队组，设 OPC专项赛、海洋产业专项赛、

安防产业专项赛。符合多个专项赛参赛条件的项目原则上只能参

加一个专项赛，曾在往届连云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（含大学生专

项赛、海洋产业专项赛）、“创业江苏”科技创业大赛总决赛、中

国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或行业总决赛获奖（优秀奖除外）的团队

和企业不参加本届大赛。

（一）企业组参赛条件

1．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，拥有知识产权且无产

权纠纷，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、制造、服务等业务。

2．企业经营规范、社会信誉良好、无不良记录，且为非上

市企业。

3．企业组分为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。工商注册日期在

2025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之后的企业可参加初创企业组比赛，其

他企业参加成长企业组比赛。

4．企业 2025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2亿元人民币，企业工商注

册地址在连云港市内。

（二）团队组参赛条件

1．参赛项目在报名截止前尚未在连云港注册成立企业、拥

有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的团队。

2．计划赛后 6个月内在我市注册成立企业。

3．参赛项目的产品、技术等归属参赛团队，相关知识产权

权属人为团队核心成员，或团队核心成员通过受让、受赠等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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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上述知识产权的所有权，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无产权纠纷。团

队核心成员无个人不良信用记录。

（三）OPC专项参赛条件

1．聚焦 AI 在架构、算法、软件、安全、边缘计算等方面

的创新应用及在先进制造、民生服务等场景的创新应用，包括但

不限于自适应控制、预测性维护、工艺优化等。

2．参赛项目的产品、技术等归属参赛团队，相关知识产权

权属人为团队核心成员，或团队核心成员通过受让、受赠等方式

获得上述知识产权的所有权，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无产权纠纷。团

队核心成员无个人不良信用记录。

3．团队项目在报名截止前尚未在连云港市内注册成立企业、

拥有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的团队（如海外留学回国创业团

队、进入创业实施阶段的优秀科技团队、大学生创业团队等）。

4．在注册和填报参赛信息时，须以“OPC专项赛”为名称以

示区分。

（四）海洋产业专项参赛条件

1．聚焦海洋产业方向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海洋生物医药、

海洋新材料、海洋环保、海洋装备、海洋信息技术、海洋能源等

领域。

2．企业项目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，拥有知识产权且

无产权纠纷，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、制造、服务等业务。

企业 2025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2亿元人民币，企业工商注册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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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连云港市内。经营规范、社会信誉良好、无不良记录，且为非

上市企业。

3．团队项目在报名截止前尚未在连云港市内注册成立企业、

拥有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的团队（如海外留学回国创业团

队、进入创业实施阶段的优秀科技团队、大学生创业团队等）。

参赛项目的产品、技术等归属参赛团队，相关知识产权权属人为

团队核心成员，或团队核心成员通过受让、受赠等方式获得上述

知识产权的所有权，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无产权纠纷。团队核心成

员无个人不良信用记录。

4．在注册和填报参赛信息时，须在参赛项目名称后以“海洋

产业专项赛”为备注以示区分。

（五）安防产业专项参赛条件

1．聚焦安防产业方向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低空安防、工业

智能安防、无人机制造、智能家居安防、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、

网络安全、安防装备、高端安防材料、安防解决方案等领域。

2．企业项目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，拥有知识产权且

无产权纠纷，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、制造、服务等业务。

企业 2025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2亿元人民币，企业工商注册地址

在连云港市内。经营规范、社会信誉良好、无不良记录，且为非

上市企业。

3．团队项目在报名截止前尚未在连云港市内注册成立企业、

拥有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的团队（如海外留学回国创业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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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、进入创业实施阶段的优秀科技团队、大学生创业团队等）。

参赛项目的产品、技术等归属参赛团队，相关知识产权权属人为

团队核心成员，或团队核心成员通过受让、受赠等方式获得上述

知识产权的所有权，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无产权纠纷。团队核心成

员无个人不良信用记录。

4．在注册和填报参赛信息时，须在参赛项目名称后以“安防

产业专项赛”为备注以示区分。

四、赛事安排

（一）报名参赛

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团队和企业可登录“创业江苏”科技创

业大赛官网（网址：www.jscyds.cn）统一注册报名。报名项目分

别按照人工智能+、第六代移动通信/新一代信息技术、具身智能

/机器人、原子级制造/高端装备制造、生物制造/生物医药、高端

医疗器械、第三代半导体、先进材料、航空航天/低空经济/深海

深地、新能源/新能源汽车/节能环保等 10个赛道进行报名，提交

完整报名材料，并对所填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。

报名截止时间：2026年 6月 30日 24时

大赛与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、第十四届“创业江苏”

科技创业大赛衔接，6 月 30日前完成报名的团队与企业，大赛

组委会办公室将同时推荐其参加第十四届“创业江苏”科技创业

大赛。

各县区科技局（经发局）负责组织报名，指导参赛选手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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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完整、准确、真实地填报信息表，并收齐参赛项目信息表和佐

证材料（一式两份）报送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。

（二）资格确认

报名截止后，由各县区科技局（经发局）对参赛项目材料进

行形式审核，审核完成后报送大赛组委会办公室，大赛组委会办

公室对参赛项目进行资格确认。

（三）初赛

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按照组别进行会议评审，择优推荐晋级

市决赛、省行业赛，决赛入围名单在市科技局网站公布,并按照

省大赛组委会分配名额、经专家尽职调查后择优推荐进入第十四

届“创业江苏”科技创业大赛行业赛。

（四）尽职调查

各县区科技局按照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要求对决赛入围项目

进行现场调查及参赛确认。

（五）决赛

决赛采取现场展示与答辩方式进行比赛。选手抽签决定参赛

顺序，评委根据项目展示与答辩情况进行打分，取平均分作为决

赛最终成绩，决赛现场公布成绩并颁奖。

五、评选规则

依据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制定的统一评审规则及评选

标准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竞争择优原则，围绕技术和产品

创新、市场前景和竞争、企业及管理团队、财务及融资等方面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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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项目进行评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做好参赛报名组织工作

各县区科技局按照大赛时间节点，牵头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

的团队和企业报名、推荐工作并做好大赛组织、宣传及路演等事

宜；各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科技园、众创空间、OPC 社区等

创新创业载体应积极配合协助做好在孵企业和团队的参赛工作。

（二）做好参赛项目资格确认工作

报名截止后，各县区要根据大赛要求及参赛条件，对辖区内

报名参赛的团队和企业上报的材料进行严格审查，将参赛项目纸

质材料、报名确认汇总表上报大赛组委会办公室，大赛组委会办

公室对项目参赛资格进行复审，确定最终参赛名单。

（三）做好大赛地方宣传及配套政策制定工作

各县区要按照市里统一部署，积极配合大赛组委会做好大赛

的地方宣传和后续跟踪服务，并制定地方配套支持政策，重点为

参赛的优质项目给予地方科技计划支持，提供落地孵化、创业辅

导、投融资对接等支持。

（四）大赛服务

通过多渠道开展赛事宣传报道；举办创业训练营、辅导培训

等活动，提升参赛团队和企业的创新创业能力；常态化开展项目

路演、融资贷款等金融对接活动，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题；推荐

优质项目与我市各类创新载体进行对接，帮助参赛项目落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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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。

七、支持政策

（一）奖金支持

决赛设一等奖 1 名、二等奖 3 名、三等奖 6 名、优秀奖 10

名，获奖金支持和颁发荣誉证书。获奖团队（含 OPC）颁发荣

誉证书，赛后 6个月内在我市完成工商注册并实际运营的给予奖

金支持。

OPC、海洋产业、安防产业专项赛分别设一等奖 1名、二等

奖 1名、三等奖 2名、优秀奖 4名，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得奖金支

持并颁发荣誉证书，优秀奖颁发荣誉证书。获奖团队（含 OPC）

颁发荣誉证书，赛后 6个月内在我市完成工商注册并实际运营的

给予奖金支持。

被大赛组委会推荐晋级国赛、省赛及市外来连参赛的企业和

团队，给予参赛补贴（线上路演除外）。

（二）科技文献资源支持

参赛报名资格审核确认通过的团队和企业奖励连云港知识

服务卡。

（三）科技创新券支持

参赛企业符合创新券申领条件的给予创新券支持。

（四）创新创业支持

支持获奖的参赛团队入驻省级以上众创空间，给予其免费工

位。大赛后注册为企业的，择优入驻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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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果山科创走廊科创飞地。鼓励参赛团队所在县区提供类似扶持

政策，支持其就地孵化。鼓励大学生团队所属高校将参加大赛活

动列入学校第二课堂学分（PU分）。

（五）科技金融支持

对有融资需求的参赛项目，市县区科技风险补偿资金择优提

供支持，大赛合作银行择优给予贷款支持，大赛合作创投机构择

优纳入支持序列进行考察，给予创投资本支持。

（六）科技和人才计划支持

对获优秀奖以上的企业（含 6个月内在市区注册成立企业的

团队），择优推荐申报各级科技和人才计划项目。国赛、省赛、

市赛获奖项目符合科技计划立项条件的在下一年度予以择优支

持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1．为确保大赛公开、公平、公正举办，大赛组委会办公室

设立投诉举报电话（0518-85801068）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

2．参赛团队、企业应承诺无虚报项目、虚构事实、侵犯知

识产权等行为并签订承诺书；一旦发现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失实

或失信行为，经调查核实后，不论处在大赛何种阶段或赛后，将

取消比赛资格、撤销所有奖项及奖励、记入信用档案，并追究有

关单位和人员相关法律责任。

3．为保证项目质量，主办方保留进一步补充本比赛规程以

及对部分奖项空缺或减少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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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由于突发事件或其他主办方无法控制等不可抗力因素，

影响大赛的管理、安全、评审或公正性及其它情况下，主办方有

权单方面推迟或取消活动相关环节。

5．组委会拥有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6年 5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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